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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            出租作業流程表 

 

 

 
 
 

申請人繳交 

申請書(附件一)及保證金 

嘉義縣產業園區 

各服務中心 

收件初審 

嘉義縣政府產業園區土地或建

築物租售及價格審定小組審查 

補正：一個月

內補正(文件不

足或內容缺漏) 

未獲核准者 

保證金無息退還 

准予承租建築物 

 

各產業園區服務中心通知繳納

建築物第一期租金及擔保金 

繳清第一期租金及擔保

金 

簽訂租賃契約(附件四)並辦理公證 

各服務中心點交承租標的(附件二) 


